
外商投资广告企业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第 35 号 

《外商投资广告企业管理规定》已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决定修改，现予公布，自 200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局长：周伯华 

部长：陈德铭 

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外商投资广告企业的管理，促进广告业健康发展,根据有关外商投资管理和广告管理

的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外商投资广告企业，是指依法经营广告业务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

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本规定合称为中外合营广告企业，以下同），以及外资广告企

业。 

 

第三条 设立外商投资广告企业，除必须遵守本规定外，还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

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法》、《广告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第四条 外商投资广告企业的项目建议书及可行性研究报告,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或其授权的省

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审定。外商投资广告企业的合同和章程，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第五条 外商投资广告企业符合规定条件，经批准可以经营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

业务，其具体经营范围，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或其授权的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予以核定。 

 

第六条 设立中外合营广告企业，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由中方主要合营者，向其所在地有外商投资企业核准登记权的工商行政管理局呈报第十二条规

定的文件，由其提出初审意见，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授权的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审定，或经省、自治

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转，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审定。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或其授权的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自收到全部呈报文件二十日内，作出同意或不

同意的决定。 

（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或其授权的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外商投资广告企业项目审定意见

书》后，由中方主要合营者向拟设立企业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呈报第十三条规定的文件，经省级商务

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颁发《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不予批准的，书面说明理由。 

（三）中方主要合营者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或其授权的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外商投资广

告企业项目审定意见书》、省级商务主管部门颁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文

件，按企业登记注册的有关规定，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或有外商投资企业核准登记权的地方工商行政

管理局办理企业登记注册手续。 

 

第七条 设立外资广告企业，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由外国投资者，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或其授权的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呈报第十四条规定的

文件。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或其授权的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自收到全部呈报文件二十日内，作出同意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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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的决定。 

（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或其授权的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外商投资广告企业项目审定意见

书》后，由外国投资者向拟设立企业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呈报第十五条规定的文件。省级商务主管部

门自收到全部呈报文件二十日内，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决定；经审查批准的，颁发《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

书》。 

（三）外国投资者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或其授权的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外商投资广告企

业项目审定意见书》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颁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文件，

按企业登记注册的有关规定，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或有外商投资企业核准登记权的地方工商行政管理

局申请办理企业登记注册手续。 

 

第八条 外商投资广告企业申请设立分支机构，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由外商投资广告企业分别向其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呈报第十六条规

定的文件。 

（二）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在征求同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意见后，决定批准或不批准。决定批准的，

同时将批准文件抄送设立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及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不予批准的，书面说明理由。 

（三）外商投资广告企业持设立分支机构的批准文件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文件到其分支机构设立

地有外商投资企业核准登记权的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分支机构登记注册手续。 

 

第九条 设立中外合营广告企业，除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合营各方应是经营广告业务的企业； 

（二）合营各方须成立并运营二年以上； 

（三）有广告经营业绩。 

 

第十条 设立外资广告企业，除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投资方应是以经营广告业务为主的企业； 

（二）投资方应成立并运营三年以上。 

 

第十一条 申请设立分支机构的外商投资广告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注册资本全部缴清； 

（二）年广告营业额不低于 2000 万元人民币。 

 

第十二条 申请设立中外合营广告企业，由中方主要合营者按第六条规定的程序，向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总局或其授权的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报送下列文件： 

（一）设立中外合营广告企业的申请书； 

（二）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三）合营者股东会（董事会）决议； 

（四）设立中外合营广告企业的项目建议书及合营各方共同编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五）合营各方的登记注册证明； 

（六）合营各方的资信证明； 

（七）广告管理制度； 

（八）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初审意见。 

 

第十三条 申请设立中外合营广告企业，应按第六条规定的程序，向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报送下列文件： 

（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或其授权的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外商投资广告企业项目审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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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书》； 

（二）设立外商投资广告企业的合同、章程； 

（三）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四）合营各方的登记注册证明； 

（五）合营各方的资信证明； 

（六）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七）合营企业的董事会名单及各方董事委派书； 

（八）地方商务主管部门的初审意见。 

 

第十四条 申请设立外资广告企业，由投资者按第七条规定的程序，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或其授

权的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报送下列文件： 

（一）设立外商投资广告企业的申请书； 

（二）投资者股东会（董事会）决议； 

（三）投资者编制的项目建议书及可行性研究报告； 

（四）投资者的登记注册证明； 

（五）投资者的资信证明； 

（六）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第十五条 申请设立外资广告企业，由外国投资者按第七条规定的程序，向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报送下

列文件： 

（一）设立外商投资广告企业的申请书； 

（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或其授权的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外商投资广告企业项目审定意

见书》； 

（三）投资者编制的项目建议书及可行性研究报告； 

（四）投资者的登记注册证明； 

（五）投资者的资信证明； 

（六）设立外资广告企业的章程。 

 

第十六条 申请设立分支机构的外商投资广告企业，按第八条规定的程序向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及同级

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以下文件： 

（一）设立外商投资广告企业分支机构的申请书； 

（二）董事会决议； 

（三）广告经营年度审计报告； 

（四）企业营业执照； 

（五）经营场所证明； 

（六）企业验资报告。 

 

第十七条 外商投资广告企业设立后，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应按本规定第六条、第七条规定的程

序另行报批，并办理企业变更登记： 

（一）更换合营方或转让股权； 

（二）变更广告经营范围； 

（三）变更注册资本。 

 

第十八条 外商投资设立广告企业，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资格的中介服务代理机构代为办理申报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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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按本规定报送的全部文件应使用中文表述。 

 

第二十条 通过并购境内广告企业投资广告业的，按照外国投资者并购国内企业有关规定和本规定办

理。 

 

第二十一条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投资者在内地投资设立广告企业，参照本规定办理。 

 

第二十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申请增加广告经营业务的，参照本规定办理。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商务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 200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2004 年 3 月 2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务部令

第８号公布的《外商投资广告企业管理规定》同时失效。 

 

附件： 

 

为了促进香港、澳门与内地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关系，鼓励香港服务提供者和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投

资设立广告企业，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澳门关于建

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现就香港和澳门投资者投资广告业作出补充规定如下： 

 

一、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和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独资广告公司。 

 

二、香港服务提供者和澳门服务提供者应分别符合《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和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中关于“服务提供者”定义及其相关规定的要求。 

 

三、香港服务提供者和澳门服务提供者应是经营（含非主营）广告业务的企业法人。 

 

四、香港服务提供者和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投资广告业的其他规定，仍按照本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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